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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美帳篷
地政總署落「最後通牒」職員貼告示飭令示威者

限明日前搬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地
政總署昨日發出通知，要求佔據立法會大樓及
政府總部外行人路的示威者在明日前搬走帳篷
和物品，並警告他們如不遵照通知或觸犯刑事
罪行。多個政界人士昨日歡迎當局執法，讓立
法會大樓及政總外重歸平靜，並呼籲示威者在
限期前收拾物品和平離開。

盧文端：望重回平靜秩序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

主席盧文端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支持
地政總署嚴正執法，讓立法會大樓及政總外重
回平靜有序。
他認為，部分「佔領」者在去年「佔領」後

死心不息，硬要將行動延續，卻未有理會民意
趨勢，以致現在勢孤力弱，相信地政署執法不
會受太大阻力，「不過最好都係等佢哋（示威
者）自己執嘢走啦。」

王國興：勿姑息霸佔行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對地政署的做法表

示歡迎。他認為，執法者應該鐵面無私、公平
公正地執法，絕不能姑息示威者霸佔公眾地方
的行為，又指立法會大樓外的帳篷「佔咗大半
年」，而「佔領」行為也屬違法，故當局應盡
快清理，「現時無任何理據可以畀佢哋放喺
度。」
他強調，在立法會大樓外擺放帳篷亦存在相

當大的危險性，例如在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
表決前夕，有關帳篷更被發現藏有大量危險性
物品，故此容讓有關帳篷擺放在大樓外非常危
險，危害市民和議員的人身安全，也破壞環境
衛生，加上其他市民也有使用道路的權利，故
呼籲示威者盡快讓路。

麥美娟：尊重港法治精神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歡迎地政總署的做

法，並批評示威者漠視香港法例，單以政治理
念及抗爭的理由霸佔官地非常不該，「難道貼
張『我要真普選』嘅紙就可以去僭建或者佔人
啲地方？」
對於示威者以各種藉口希望「捲土重來」、

重新「佔領」，她希望示威者尊重香港法治精
神，又認為他們在立法會大樓外佔領多時，而
放置帳篷對市民或議員的人身安全存在很大的
風險，故呼籲他們盡快離開。

長達79日的違法「佔領」行動
雖已結束超過半年，惟部分「佔
領」者和反對派議員仍不死心，行
動變得愈來愈激進。「佔領」者在
立法會及政府總部外面的一段添美
道行人路上「駐紮」，擺放不少帳
篷阻礙通道，裡邊更藏有不少危險
物品，如鐵釘、玻璃樽、磚塊、鐵
枝等，或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
有反對派議員更公然攜帶易燃物品
進入立法會大樓，試圖裡應外合。

疑玻璃樽裝天拿水

在添美道帳篷內，不少「佔領」
者私藏的危險物品，或會對公眾安
全構成危險。有見及此，警方早前
已派人在立法會大樓外添美道一帶
逐個帳篷查看，檢走很多鐵枝、大
量不同大小的木製品，還有懷疑盛
載了天拿水的玻璃樽。

小型倉庫密不透風

雖然大部分危險品已被清走，但
帳篷區內仍有堆滿大量木板的小型
倉庫。現場可見，有一個帳篷內更
有木製組合床；亦有以帆布搭建的
木屋，裝有密碼鎖和木門，上角更
有兩台閉路電視，而木屋之內與帳
篷內部有何物品，外人無從窺探。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的助理上月21

日亦涉嫌違規，運送一部載有燃油
的發電機入立法會。其間遭保安截
停查問，郭家麒隨即趕到現場，不
理保安勸阻下自行帶走4人。立法
會秘書處得悉事件後，認為事態嚴
重，向各議員發出通告，提醒議員
不能把易燃物品帶進
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帳篷藏滿危險品 議員攜燃油「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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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已完結半年多，但立法會及政府總部
門外添美道仍聚滿帳篷，長期有示威者「居住」。帳
篷區除了衍生衛生情況欠佳和阻街等問題外，各反對
派政黨如公民黨、「人民力量」、「四五行動」等更
紛紛在此「插旗」，意圖搶佔這個「前線陣地」的話
語權，從而成為激進勢力之首。

趁保安工程紥營「建村」
添美道這個「前線陣地」是由警方去年12月清理
金鐘「佔領區」時形成的。由於當時有部分帳篷龜
縮在屬於清理範圍「灰色地帶」的立法會示威區附

近，因此成為「漏網之魚」。
據了解，警方當時沒有進行最後清理是希望這些

非法「佔領」者「知難而退」，豈料這些示威者不
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他們趁立法會進行保
安工程時，撤出立法會原示威區，轉往添美道一帶
繼續「紥營」建所謂的「添美村」；又暗中積極擴
張至干諾道中前往政總的扶手電梯附近，非法霸佔
者更索性將此區域稱為「添美藝墟」。

公民黨一度勢力最大
過去半年間，各反對派政黨都紛紛搶佔這個「前

沿陣地」。本報記者早前往「添美村」觀察，發現
在這些「插旗」的黨派中，公民黨一度勢力最大，
其港島區支部委員陳渭新（Samson）早前混入「添
美村」，積極參與帳篷區的活動。在今年3月底的所
謂「佔中半年祭」活動中，他更以「半個主人家」
身份在場招呼參與活動者。
與「人民力量」關係密切、曾對「佔旺」禁制令
提出上訴的吳定邦（綽號「卡邦」），也曾長期在
「添美村」打躉，但在上月初，高等法院上訴庭撤
銷其終審上訴的許可申請，興訟的潮聯小巴公司指
將向吳定邦索償逾十萬元的訴訟費，此後吳定邦就
不知所終。
一直長駐添美區的「木工」「阿禮」，則為「四

五行動」成員，負責打造「添美村」用具，而在本

月初的一次遊行中，他與「社民連」一起到中聯辦
外叫囂。有「村民」直言，「『添美村』如果無黨
無派，根本唔可能捱到家。」

「村民」有政黨背景
所謂的「添美藝墟」，雖然當中的「居住者」都自

稱「藝術工作者」和「無黨無派」，但本報於今年4
月初已踢爆，當中部分「村民」充滿政黨背景，如在
「佔中」期間因涉嫌非法集結、襲警罪而被捕的「公
民黨長毛」曾健超就曾以「社工總工
會」成員的身份，成為「村內」的活
躍分子，不時參與營區的管理工作及
組織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反對派搶「插旗」 爭做「激進之王」

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外自違
法「佔中」開始後便被「鵲巢鳩

佔」，「佔中」以失敗告終後仍有不少
示威者不願離去，其後更變本加厲，除
視放置帳篷為理所當然外，更目無法紀地
以鐵枝搭建儼然小屋的構築物，又放滿插
有鐵釘的木條及玻璃樽等可對人身安全構
成極大傷害的物品。警方早前派員到場檢
走木板、磚頭、鐵枝及玻璃瓶等危險物品
時，更在帳篷內發現菜刀，亦有不願離去的
示威者惡言相向。

當局適時清佔地物件
針對有人不合法佔用添美道、立法會道以及
夏慤道相關部分，地政總署昨日發出撤離的「最
後通牒」，並於昨早派員到立法會外，在警員配
合下到所有帳篷張貼告示，要求示威者最遲明日清走所有物件。
地政總署指出，由去年12月中至今，金鐘添美道、立法會道以及夏慤道

相關部分的行人道，仍有帳幕、帳篷及其他物件非法佔用未批租政府土
地。政府已一再公開呼籲有關人等盡早將上述帳幕、帳篷、財產及物件移
除，並表明政府有責任維護公眾人士使用道路的權利及確保公共安全、公
共秩序與公共衛生。經勸喻無效後，當局認為現時是適當時候採取執法行
動清除該些帳幕、帳篷、財產及物件。
地政總署表示，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六條，如有人非法佔
用土地，地政總署可張貼通知，飭令有關人等在指定日期前停止佔用該土
地；限期過後，地政總署可在無須發出任何通知下，派員驅逐該土地上的
任何人並消除所有構築物，及接管所有構築物與財產。

垃圾車運走大批垃圾
昨日現場所見，陸續有示威者拆除鐵枝及帳篷，個別人士亦在帳篷內收
拾物件及個人物品，僅餘下數十個無人認領的細帳篷，食環署下午派出垃
圾車將大批垃圾清走。
據了解，該些無人認領的細帳篷長期無人居住。有示威者表示，立法會
已就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表決，是時候離去，包括自稱公民黨黨員的阿華。
現年71歲的黃伯伯表示不捨，但指「凡事有始有終」，亦決定離去。
不過，自稱「左翼廿一」成員的畢小姐卻聲稱不會撤離，但據知她其實
只間中出現，從無居於帳篷內。有示威者則稱，他會在樹下「鋪地毯」繼
續留守，有需要時會再於立法會外聚集。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鍾立鍾立））自去年違法自去年違法「「佔佔

中中」」開始開始，，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外被人放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外被人放

置帳篷非法置帳篷非法「「佔領佔領」，」，其後其後「「佔領者佔領者」」更變本加更變本加

厲厲，，非但以鐵枝搭建儼然小屋的構築物非但以鐵枝搭建儼然小屋的構築物，，不少帳不少帳

篷內更藏有鐵釘的木條及玻璃樽篷內更藏有鐵釘的木條及玻璃樽，，隨時可作攻擊隨時可作攻擊

性武器性武器，，危害公眾與途人安全危害公眾與途人安全。。地政總署昨晨派地政總署昨晨派

員在到立法會外添美道及每一個帳篷張貼告示員在到立法會外添美道及每一個帳篷張貼告示，，

飭令示威者最遲於明日前搬走飭令示威者最遲於明日前搬走，，否則會隨時採取否則會隨時採取

進一步執法行動進一步執法行動。。與此同時與此同時，，示威者或會觸犯刑示威者或會觸犯刑

事罪行事罪行，，以及可能需要承擔當局拆除帳篷等構築以及可能需要承擔當局拆除帳篷等構築

物而引致的任何費用物而引致的任何費用。。

■■ 地 政地 政
署飭令帳署飭令帳
篷持有人篷持有人
在在 66 月月 2424
日前停止不日前停止不
合法佔用土合法佔用土
地地。。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地政署派員清理帳篷外地政署派員清理帳篷外
圍的障礙物圍的障礙物。。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地政署派員在帳篷貼地政署派員在帳篷貼
上告示上告示。。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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